
附件 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本部门职能

（一）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朝阳区应急局下设局党建工作科、组宣科、办公室、法制培

训科、应急指挥科(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应急综合管理救援科、

风险监测和减灾科、规划发展督查科(研究室)、安全生产基础科、

安全生产综合协调科、调查评估和统计科、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

和管理科、科技与信息化办公室。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北京市

朝阳区安全生产综合执法大队、北京市朝阳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

发布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安全管理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应急协调

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公共安全馆。

北京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部门行政编制 51 人，实际 48 人；

参公编制 35 人，实际 33 人；事业编制 30 人，实际 26 人；聘用

人员 251 人。

离退休人员 22 人，其中：离休 0 人，退休 22 人。

（二）部门职能情况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北京市朝阳区

机构改革方案》和《北京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

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京朝办字〔2019〕35 号)，设立北京

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简称区应急局)。区应急局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应急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和市委、区委有关工作要求，

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应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

要职责是：

(一)负责本区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协调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各街

乡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和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工作。

(二)拟订本区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等政策和规划，组织编制应急

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

(三)指导本区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

分级应对制度，组织编制本区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

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

练，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四)牵头建立本区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协调指导本区城市

运行和应急指挥平台建设、管理和维护；负责指导、监督各街乡、

各专项应急指挥部和相关部门应急指挥平台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

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分析预测本区安全

生产、消防和自然灾害等形势，统一发布预警信息和灾情。

(五)组织指导协调本区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

救援，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协助区委、

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重大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六)统一协调指挥本区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

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衔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工

作，指导本区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开展有关应急救援工作。

(七)统筹本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负责组织消防、森林火灾扑救、

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

救援力量建设，指导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和社会应急救援力

量建设。

(八)负责本区消防管理工作，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

救等工作。

(九)指导协调本区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

工作，负责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工作，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综合

风险评估工作。

(十)组织协调本区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

救灾捐赠工作，管理、分配区级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十一)依法行使本区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

督检查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各街乡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

产督查、考核工作。

(十二)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本区工矿商贸生产经

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

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负责本区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的初审工作及其

监督管理工作；依权限负责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烟花爆竹(零



售)许可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十三)依法负责监督检查本区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

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情况。依

法管理本地区工程建设项目抗震设防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依

法管理地震灾害的综合防御工作；负责本地区破坏性地震应急预

案的制定、修订等工作；督促检查应急实施条件的落实。

(十四)依法组织指导本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

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

工作。

(十五)开展应急管理方面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全生产

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对外救援工作。

(十六)制定本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

会同区商务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

救灾时统一调度。

(十七)负责本区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

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

设工作。

(十八)承担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负责规划、组织、

协调、指导、检查本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及应急管理的预案、体

制、机制和法制建设。承担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承担区防火安全委员会、区森林防火指挥部的日常工作，并承担

相应的监管责任；承担区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具体工作责



任，组织、监督、协调、指导本区防汛抗旱工作。

(十九)负责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工作。

(二十)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年度预算执行及项目管理情况

基本支出按需按月支出较好，编外人员工资占比较大，工资

按照实际今年因疫情影响，我局前四个月的支出进度较缓，后随

着各科室推进项目实施进度，我局陆续开展了多项招投标项目，

工作全面展开，年底，各个项目稳步进行，多数项目完成。9 月

-12 月街乡安全员下沉工作圆满完成。

（一）北京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

朝阳区第二次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普查经费 5237940 元

标准化经费 3365900 元

应急单兵和平板电脑流量费（2020 全款）72000 元

800 兆电台维护费（2020 首款）80000 元

朝阳应急”APP 流量话费平台服务项目 182012 元

朝阳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调度系统运行维护 300000 元

朝阳区安全生产移动执法检查终端通讯（续签）4344240 元

朝阳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调度系统设备维修 4740 元

朝阳区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指挥调度系统运维项目（2020 年首款）

366580 元

区应急指挥平台系统建设（剩余款）335420 元

专职安全员移动检查系统运维 430000 元



区应急指挥中心图像监控系统技术支持服务项目 486000 元

朝阳区应急指挥无线视频单兵系统项目 1150680 元

朝阳区应急可视指挥系统建设 1575000 元

朝阳区应急管理局移动执法终端政务网套餐经费 144000 元

区委老干部局还原-全区离退休干部学习活动经费 5348 元

区委老干部局还原-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等工作补贴 6000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12 月专职安全员 309236.67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11 月专职安全员 324698.5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专职安全员 326426 元

2020 年四季度公共事务协管经费-10 月专职安全员 409738.58

元

2019 年第二批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支持资金 2000000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街、乡安全员 2000000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街、乡安全员 5263796.64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街、乡安全员 5308442.5 元

2019 年第一批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支持资金（20%部分）339370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街、乡安全员 5023107.15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街、乡安全员 5036506.49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街、乡安全员 2494808.91 元

2019 年第一批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支持资金（80%部分）1350000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街、乡安全员 6370276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街、乡安全员 6424392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街、乡安全员 6439854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 004 19945765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 002 413537.26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 001 100795.66 元

零余额结转-培训费 226080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安全生产专职安全员办公经费 13149 元

安监局事务保障经费 411200 元

更新办公设备-购置台式电脑 107064 元元

购置办公家具 80000 元

购置执法装备-安全员执法记录仪 99000 元

零余额结转-安全生产大检查及专项督查费 395000 元

安全生产大检查及督查专项费 1621700 元

朝阳区政府公共管理综合保险费（续签）4450000 元

到期复评牌匾经费 143640 元

2019 年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先进单位奖励 106250 元

一般性法人企业城市安全隐患治理三年行动安全生产大培训

2400000 元

购置执法装备-安全员工具箱 99000 元

购置执法防护服 126873 元

朝阳区第二次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普查经费-市专项



1857616 元

专家顾问经费 241586.19 元

隐患治理体系专项经费 1600000 元

宣传教育费 1600000 元

危化品专项经费 850000 元

事故调查处理费 247800 元

培训费 1587935 元

工业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整治工作费用 211000 元

风险评估经费-风险评估经费（市专项）1398000 元

风险评估经费 2410000 元

安全应急救灾防汛救灾保障经费 3928744 元

零余额结转-森林消防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资金 2235700 元

（二）北京市朝阳区安全馆

机构运转维护费 327888 元

公共事务协管经费 671161.28 元

场馆运行保障费 1599923.38 元

安全技能进社区安全培训项目 97970 元

设备维护费 1200000 元

（三）北京市朝阳区地震局

第一书记工作经费 20160 元

公共事务协管费 50529.09 元

地震管理办公业务费 245748.42 元



购买用友财务软件 60000 元

机构运转维护费 12209.83 元

北小河公园应急避难场所光伏发电系统迁移经费 190009.4 元

应急避难场所维护维修经费 389810.62 元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经费 582520.04 元

大部分项目支出完毕，预算执行达到预期，部分项目结转至 2021

年。

1、我局项目支出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制度，签订采购合同，保证

项目质量的同时节省财政资金。

2、我局项目支出严把验收关，规范验收手续，引入第三方参与，

以保证项目的验收质量。

3、我局项目支出严格规范采购的物资、物品入库、出库及使用

手续，避免了由于管理不善而导致浪费现象的发生。

4、我局项目支出形成的固定资产及时办理审批入账，避免国有

资产流失。

三、部门绩效实现情况

（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基本支出按月支出，保证工资、津贴补贴足额发放。保障机

关正常运转。项目支出方面，2020 年我局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预算监督，扎实推进各项局内重点工作，配合各项检查，提

高预算执行。

我局项目实施单位能做到严格执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做到



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政府采购项目实现节约、高效使用财政资金，

采购过程公开、程序规范。进一步压减单位经费支出，保障了单

位绩效目标的实现

2020 年，朝阳区应急局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和服务，加强应急

管理基础建设，加大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宣传培训力度，有

效防范和遏制了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

2020 年朝阳区共发生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铁路交通、火灾、生

产安全等死亡事故 37 起，死亡 40 人，与去年同期 66 起，死亡

67 人相比分别下降 43.9%和 40.3%；共接报处置各级各类突发事

件 1193 起，妥善处置了“1.20”朝阳医院伤医、“2.7”王四营乡燃

气爆燃等突发事件，将影响和损失降至最低程度。

四、主要经验、存在问题和建议

无

北京市朝阳区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3 月 1 日


